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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典》）是新中国

第一部以“典”命名的法律。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

具有重要地位，是一部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。

《民法典》整合了散乱的民事单行法，构建了在统一价值指导下

的完整规范体系，广大法律工作者只有理解和把握《民法典》体

系化的作用，才能解释好、运用好《民法典》。

我国《民法典》婚姻家庭编作为调整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

的法律规范的总和，是《民法典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该编是在原

《婚姻法》《收养法》的基础上经过修改、补充而形成的，其分为

五章，具体包括一般规定、结婚、离婚、家庭关系、收养，共计

79 条。它以调整婚姻关系为核心，注重树立优良家风，弘扬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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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德，重视家庭文明建设，保持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敬老爱幼、家

庭和谐等优良传统美德。该编既注重保护家庭成员的权利，也注

重引导家庭成员履行其法定义务。该编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、实

践特色和时代特色。

法典化就是体系化。婚姻家庭法入典后，已经与《民法典》

其他编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，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婚姻家

庭编与《民法典》其他各编之间的密切联系，维护《民法典》体

系的完整性与价值的融贯性，避免出现体系矛盾，最大化地实现

《民法典》的体系效应。因此，在适用婚姻家庭编过程中，如何

以体系化视角，准确理解、把握婚姻家庭编与《民法典》其他各

编的相互关系，保持法典内部体系融贯，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

问题。这要采取体系找法、体系释法、体系用法的方法，以准确

理解并适用这些法律。也就是说，要从单行法思维转变到法典化

思维，准确适用《民法典》婚姻家庭编，以维护家庭和谐有序，

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。

婚姻家事问题是《民法典》中适用性很广泛的实务问题，王

忠博士深耕民事审判领域几十年，对婚姻家事案件有很多操作层

面的深刻理解，从理论与裁判实务结合的角度，以体系化思维，

为婚姻家事案件的实务操作与法律学习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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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从法官裁判思维和律师实务角度对婚姻家事的典型案件

抽丝剥茧，自成体系，对专业读者学习《民法典》是很好的普及

性读物。

 王利明

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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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家事案件是民事领域最主要的案件类型之一，涉及实

体法《民法典》总则编、婚姻家庭编、物权编；程序法涉及诉讼

标的、诉的利益、诉权、既判力等热点、难点问题，争议类型多

样、复杂。本书旨在从理论与裁判实务结合的角度为婚姻家事案

件的实务操作与法律学习提供重要的参考工具。

笔者从事民事审判工作近 30 年，在一线审理及研究 10000

多个案件。笔者在本书中先归纳整理了 7 个婚姻家事典型案件专

题，从法官裁判思维和律师出庭实务两个角度出发，帮助读者尤

其是年轻律师厘清以下问题：

• 理解案件涉及哪些法律关系？

• 请求权基础是什么？

• 核心法条是什么？

• 要件事实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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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举证责任怎么分配、证明标准（高度）等程序法、实体法

经纬交织组成的相关法律问题是什么？

• 有什么事实问题可以成为争议的焦点？

• 什么法律问题成为法律争议的焦点，我们寻求的对应路径

是什么？

• 法官如何对案件像剥洋葱一样，层层剥开事实，将其涵摄

于法律规范的大前提？

本书还特别关注最新、最热案由——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，

因其涵盖诉讼策略选择、案由选择、离婚赠与协议、子女有无诉

权等多维度的法律价值判断，会分为两部分详细讨论梳理。

好法官就像有经验的中医，关键是要号准脉。站在更加恢宏

的背景下审视法律、道德和人性时，律师的视野也会豁然开朗。

本书解决的是中国本土现存的各种婚姻家事纠纷，除了法学经典

的熏陶，更重要的是将我们的根深深扎入传统文化的泥土里，做

一个接地气的法律人。

与读者共勉。



目 

录

壹    夫妻约定一方房产归对方所有或共有相关法律问题  1

拓展知识：以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（一）》第 32 条（原《婚

姻法司法解释（三）》第 6 条）为切入点

贰    夫妻忠诚协议  41

拓展知识：夫妻忠诚协议的内涵、法律效力及司法解读

叁    夫妻间房产赠与的法定撤销权  61

拓展知识：自由心证、程序与实体结合切分案件、婚外情的认定、法

定撤销权的行使条件、诉请的设计

肆    所有权确认——房产加名  99

拓展知识：婚姻法与物权法的冲突和协调，司法实务物权确权、不得

确权的情形



婚
姻
家
事
案
件
讲
义

II

伍   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  127

拓展知识：《民法典》第 1065 条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解读、物权法与

婚姻法适用冲突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解释路径

陆   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之一  159

拓展知识：从《民法典》第 229 条（原《物权法》第 28 条）角度进

行诉讼策略选择以及案由选择等

柒   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之二  191

拓展知识：法官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思维、离婚赠与协议、子

女有无诉权等

学习心得  233



壹

夫
妻
约
定
一
方
房
产
归
对
方
所
有 

或
共
有
相
关
法
律
问
题



| 拓展知识

以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（一）》第 32条（原《婚

姻法司法解释（三）》第 6条）为切入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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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：冯某与王某于 2012 年 2 月登记结婚，二人于 2012

年 7 月签订协议，约定冯某将婚前的一套房屋转让给王某，该行

为与双方夫妻关系无关，协议签订之日王某取得该房屋，但未办

理过户手续。王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案涉房屋为其所有。法院生

效判决认为，冯某与王某的约定属于赠与协议，不具有公益、道

德性质，亦未经过公证，财产权利未转移，赠与人可撤销赠与。

遂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。

案例二：马某与张某于 2005 年登记结婚， 2011 年双方签

订协议，约定马某婚前出资首付款、婚后共同还贷并登记在其

个人名下的房屋为夫妻共有，协议签字生效，后一直未加名。

2013 年 6 月，张某起诉离婚，要求确认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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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生效判决准予离婚，认为马某与张某采用书面形式对该房

屋的产权状况进行了约定，属《婚姻法》第19条夫妻财产约定，

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应予认可，对双方均具

有约束力。遂判决该房屋归马某所有，由马某支付张某相应房

屋折价款。

核 
心 
点

夫妻约定一方房产归对方所有或共有的性质

“夫妻约定一方财产归对方所有或共有”，通常体现为夫妻一

方将房产等大额财产的全部或部分份额给付对方。从上述案件的

裁判看，法官对夫妻财产约定与夫妻间赠与存在认识上的分歧，

对裁判基础的论理不足，似有从结果到依据的反推裁判逻辑过程

之嫌。如果欲撤销约定则适用夫妻赠与条款，如果不欲撤销则适

用夫妻财产约定规则；但整体上裁判结果是公正的。裁判不一的

原因，主要是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立法尚待完善，目前既缺乏相

配套的夫妻财产约定登记制度衔接，又缺乏可操作性和对约定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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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的救济途径；加之对夫妻财产约定的理论认识不足，转型时期

婚姻家事案件涉房问题突出、利益巨大，解决问题的司法导向迫

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“夫妻约定一方房产归对方所有或与

另一方共有”采取夫妻赠与的裁判路径，从而可以适用《民法

典》第 658 条关于任意撤销权的规定。而对夫妻约定双方共有房

产归另一方单独所有或从共同共有约定为按份共有，则并不适用

该条司法解释。

司法实践中，欲解决“夫妻约定一方房产归对方所有或共

有”的认定问题，实质上就是要区分该约定属于夫妻财产约定还

是夫妻间赠与。这需要我们在《民法典》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具体

设置的基础上，厘清夫妻财产约定和夫妻间赠与的内涵，并熟悉

法院在该类案件中的裁判思维，以方便律师熟练作业。

一、夫妻财产约定的界定

所谓夫妻财产约定，又称夫妻财产制约定或夫妻财产制契

约，是指夫妻或即将成为夫妻之人，就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采用

何种夫妻财产制所订立的契约。相对于一般财产契约，夫妻财产

约定具有如下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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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体的特定性

夫妻财产约定的当事人须具备夫妻身份，夫妻财产约定可在

婚前或在婚姻存续期间缔结，但如果婚姻关系不成立、被宣告无

效或被撤销，则该约定自始不生效。所以，夫妻财产约定的生效

以当事人具备夫妻身份为前提。夫妻可以成为一般财产契约的主

体，但不具备夫妻身份的人不能订立夫妻财产约定。

2. 内容的特殊性

夫妻财产约定解决的是夫妻财产制的问题，内容主要是选择

夫妻财产制或变更、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的适用。如果夫妻约定

的内容与夫妻财产制无关，则不发生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，夫妻

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即属此列，基于此代理权所发生的财产关系，

不能成为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。

3. 效力上的附随性

婚姻法中的身份法律行为分为形成的身份法律行为和附随的

身份法律行为，前者以亲属关系的设定、废止或变更为目的，如

结婚行为；后者以形成行为为前提，附随此等行为而为的行为，

夫妻财产约定当属于此。夫妻财产约定可以婚前订立，但生效以

婚姻的缔结为前提；婚姻无效或被撤销，夫妻财产约定亦不生

效；婚姻关系消灭的，夫妻财产约定未履行部分效力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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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形式上的要式性

夫妻财产约定优先于夫妻法定财产制的适用，关于夫妻财产

的具体分配，法律要求当事人慎重对待夫妻财产约定，将夫妻财

产约定设定为要式行为，该约定只有存在书面协议的情况下才能

生效。1

5. 法律效果的特殊性

与一般财产契约的债权性不同，较多的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

的夫妻财产制约定经法定的婚姻登记机构登记后具有物权性，直

接发生夫妻财产法的效果，即当事人选定财产制度后，排除、变

更法定财产制的适用，协议后无须采取物权法要求的物权变动形

式实现物权的转移。例如《德国民法典》第 1416 条规定：“（1）

夫的财产和妻的财产因财产共同制而成为双方共同的财产（共

同财产）。夫或妻在财产共同制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，也属于

共同财产。（2）各个标的成为共同的；无须以法律行为转让之。

（3）已登记于土地登记簿或可登记于土地登记簿的权利，成为共

同的权利的，配偶任何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请求协助更正土地登记

1.　许莉.夫妻房产约定的法律适用——基于我国约定夫妻财产制的考察［J］.浙江工

商大学学报，2015（1）：55-63.




